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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

事宜的补充承诺》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安徽省皖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电力”、“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

管指引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对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集团”）

出具《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补充承

诺》（以下简称“《补充承诺》”）相关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皖能集团出具《补充承诺》的基本情况 

1、《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承诺函》的履行情况 

皖能电力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期间皖能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

竞争事宜的承诺函》，承诺的详细内容参见《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6）。 

皖能集团承诺，拟分步实施，最终用 5 年的时间将下属符合上市条件的上述

类别优质发电资产全部注入皖能电力。其中：第一步，在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收购资产完成后 2 年内，皖能集团持有发电资产中国电铜陵发电有

限公司、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神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皖能源”）股权在符合盈利

要求和上市公司规范性要求的前提下，将及时启动资产注入工作，将其注入皖能

电力。第二步，在 5 年内，皖能集团将所持剩余的盈利能力良好且通过整改后能

够符合上市条件的发电资产股权注入皖能电力。《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

的承诺函》的履行情况如下： 

（1）2012 年 11 月，皖能集团将所持的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给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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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的淮南矿业，已解决该项资产同业竞争问题。 

（2）经过方案论证，且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皖能电力以现金方式完成了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46%股权收购；并拟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皖能集团所持有的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25%股权、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30%股权，神皖能源

49%股权暂不注入皖能电力，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仍在审核过程中。 

（3）截至目前，尚处于皖能集团关于注入相关发电资产的 5 年承诺期内。 

《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承诺函》的履行情况和皖能电力未将神皖

能源 49%股权纳入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所收购标的资产范围的原因在《关于公

司及股东、关联方、收购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说明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51）和《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10）等公告文件中进行了披露。 

2、《补充承诺》的主要内容 

神皖能源净资产规模较大，且皖能集团所持神皖能源的股权比例较高，对应

的股权价值较高。皖能电力因受自有资金、资产和股本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出于

保护现有股东利益、不过分稀释现有股东股权比例和摊薄即期收益的考虑，暂不

具备一次性受让国电铜陵、国电蚌埠、淮南洛能和神皖能源股权的条件，未将神

皖能源 49%股权纳入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所收购的标的资产范围。皖能集团针

对该事项出具了《补充承诺》。 

根据皖能集团出具的《补充承诺》，除对所持神皖能源 49%股权注入皖能电

力事项做出补充外，皖能集团继续履行原《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承诺

函》，补充承诺事项的主要内容如下：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1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本公司将以皖能电力启动神皖

能源资产注入工作后已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及其成果为基础，在本公司所持神皖

能源股权符合盈利要求和上市公司规范性要求的前提下，将本公司所持神皖能源

股权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收购或其他适当方式注入皖能电力，以消除同业

                                                             
1 指皖能电力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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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同时，本公司承诺在前述期限内，除因将神皖能源股权或其他所持有的电

力行业资产注入皖能电力外，将不会提议皖能电力审议实施其他股权融资方案。

若本公司在前述期限内仍未将本公司所持神皖能源股权注入皖能电力的，本公司

持有的神皖能源股权将全部委托皖能电力管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 

若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皖能集团和皖能电力自身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补充承诺》和《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承诺函》无

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皖能集团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审议程序。 

二、华泰联合证券关于皖能集团出具《补充承诺》事宜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就皖能集团出具《补充承诺》事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皖能集团已根据《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承诺函》，在承诺期限

内启动了资产注入相关工作，受皖能电力自有资金、资产和股本规模等方面的限

制，神皖能源股权未被纳入皖能电力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所收购的标的资产范

围。 

2、为进一步明确神皖能源 49%股权注入皖能电力相关事宜，皖能集团出具

了《补充承诺》，对于履约方式及时间、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等具体内容进行

了补充承诺。 

3、《补充承诺》已经由皖能电力董事会八届八次会议和监事会八届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承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了意见，《补充承诺》将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符合《监管指引第 4 号》关于审议程序的规定。 

综上，皖能集团出具的《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及解决

同业竞争事宜的补充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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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事宜的补充承诺>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石芳                    刘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